
東 南 技 術 學 院 

財 務 報 表 附 註 

民國九十五及九十四學年度 

(除附註特別註明外，係以新台幣元為單位) 

 

一、學校沿革

東南技術學院(以下簡稱本校)於民國 59 年 8 月奉准創設，原名為私立

東南工業專科學校，於民國 89 年 8 月獲准改制為「東南技術學院」。復於

民國 96 年 6 月 14 日奉准自民國 96 年 8 月 1 日改制為「東南科技大學」，

本校日間部(二技、四技、五專、二專)；進修部及附設進修專校(二技、二

專)計設有電子(系)科、機械(系)科、電機(系)科、土木(系)科、工管(系)

科、環安(系)科、自動化工程(系)科、應用外語科、企業管理(系)科、資

管(系)科、營建管理系等科系。 

 

二、重要會計政策彙總說明

(一)本校根據教育部頒「私立學校建立會計制度實施辦法」及「私立學校會計

制度之一致規定」之規定與「一般公認會計原則」辦理。 

 

(二)本校對於購置之資產以成本入帳，且未按年提列折舊，僅於資產不堪使用

時予以報廢，土地亦未按公告地價調整帳面價值。 

 

(三)特種基金：凡因契約、法令、外界捐贈或學校經一定程序撥充，以供特定

目的使用並專戶存儲之基金皆屬之，如創校基金、退休基金、擴建校舍基

金、外界捐贈獎學金及其他指定用途基金等。本科目貸方對應科目為「指

定用途權益基金」。 

 

(四)學生就學補助基金：係依學雜費收入總額提撥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經費作

為辦理學生就學獎補助，是項經費之核計，不含政府現有之各項學生就學

補助費，且每學年度至少應執行百分之八十額度，剩餘款及孳息部分，則

設「學生就學補助基金」帳戶存放，專用於學生就學獎補助，不得移作他

用。 

 

(五)累積餘絀及本期餘絀：凡學校歷年累積之賸餘，未轉列權益基金者；或歷

年累積之短絀，未經填補者皆屬之，包括累積餘絀及本期餘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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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六)權益基金：根據私立學校法第六十條規定，私立學校校產及基金之管理使

用，受主管教育行政機關監督；第六十二條規定，私立學校之收入應悉數

用於預算項目之支出，如有餘款應撥充學校基金，及私立學校法施行細則

第四十三條第三項規定，私立學校每學年度結餘之款項，於決算經主管教

育行政機關核備後一個月內，應撥充學校基金專戶，自八十七年度起依主

管機關之規定辦理。 

至帳列權益基金則為財團法人變更登記之財產餘額，本校於每年度財團法

人變更登記完成後，即將法人證書之財產餘額與上一次變更登記財產總額加

以比較，如有增加，即為下列之分錄（借）累積餘絀（貸）權益基金，使帳列

權益基金數與法人證書之財產總額一致。另依「私立學校會計制度之一致

規定」之規定，權益基金係指凡學校創辦時接受董事及外界之各項捐助及

學校營運賸餘轉入數皆屬之，包括指定用途權益基金及未指定用途權益基

金，「指定用途權益基金」係指凡因契約、法令、外界捐贈或學校經一定

程序撥充，以供特定目的使用並專戶存儲之基金皆屬之，如創校基金、退

休基金、擴建校舍基金、外界捐贈獎學金及其他指定用途基金等。本科目

借方對應科目為「特種基金」。 

 

(七)退休金及退職金：本校依教育部部頒「私立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基金撥

繳、收支、保管及運用辦法」規定，訂有教職員工退休撫卹資遣辦法。依

該辦法規定，本校每學期於學費百分之二範圍內收取教職員工退撫經費，

連同董事會及學校相對提撥學費百分之一之經費提繳至「財團法人中華民

國私立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」統籌管理及支付，每學期

提撥退休金時帳列退休撫卹費。凡符合該辦法所訂年齡及服務年資之專任

教職員皆可於退休時由該基金給付一定金額之退休金。 

 

(八)所得稅：本校依所得稅法第四條第十三款及教育文化公益慈善機關或團體

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之規定，免納所得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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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關係人交易 

(一)關係人之名稱及關係 

關係人名稱  與本校之關係 

黃賢統  本校前校長 

 

(二)與關係人間之重大交易事項 

本校購置深坑鄉萬順寮段大坑外股小段土地，因須變更地目才能將產

權移轉本校，目前暫過戶予本校前校長黃賢統（已於 94 學年度中卸任）

名下，並已辦理抵押設定權予本校。 

 

四、現金

摘   要  96 年 7 月 31 日 95 年 7 月 31 日 

零用金  $120,000 $120,000 

 

五、銀行存款
 銀 行 名 稱 性    質 帳  號 96 年 7 月 31 日  95 年 7 月 31 日

 合作金庫銀行景美分行 支存 059641 $4,387,158 $9,510,536

 合作金庫銀行景美分行 活存 363699 5,394 17,677

 合作金庫銀行景美分行 活存 362668 2,545,484 31,409

 合作金庫銀行景美分行 活存 326009 3,549,286 24,366,498

 合作金庫銀行景美分行 定存 - 8,628,335 270,794,025

 永豐商業銀行深坑分行 支存 1600-1 170,438 1,899,052

 永豐商業銀行深坑分行 活存 1600-3 2,946,094 6,431,642

 第一商業銀行木柵分行 支存 30113889 4,407,450 5,359,142

 第一商業銀行木柵分行 活存 118851 0 108,475

 第一商業銀行木柵分行 活存 118869 0 357,995

 第一商業銀行木柵分行 活存 118788 34,000 208,941

 第一商業銀行木柵分行 活存 118621 0 31,677

 第一商業銀行木柵分行 活存 118730 446,500 714,627

 第一商業銀行木柵分行 活存 118761 548,630 175,500

 第一商業銀行木柵分行 活存 118796 1,951,919 4,034,890

 第一商業銀行木柵分行 定存 - 34,000,000 168,634,171

 郵局 郵政劃撥 00191013 674,896 3,354,243

 郵局 軍訓教官薪

資專戶 

01078451 4,502,651 4,060,388

 郵局 護理老師薪

資專戶 

13678934 3,292 3,292

 郵局-深坑草地尾 郵政劃撥 19442697 2,025,533 2,084,629

 台灣銀行板橋分行 支存 064879 554,548 673

 土地銀行新店分行 活存 900667 4,801,363 0

 土地銀行新店分行 定存 - 300,810,750 65,140,000

 合      計   $376,993,721 $567,319,482

1.民國 96年及 95 年 7月 31 日銀行存款中應屬學校代收軍訓教官及護理老

師薪資專戶存款金額分別為 4,505,943 元及 4,063,680 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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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上述銀行存款未提供任何質押擔保。 

 
六、特種基金
 銀 行 名 稱  性質 指定用途 96 年 7 月 31 日  95 年 7 月 31 日

 
合作金庫銀行景美

分行 
 定存 擴校發展基金 $132,000,000 $132,000,000

 
第一商業銀行木柵

分行 
 定存 擴校發展基金 19,000,000 19,000,000

 合   計    $151,000,000 $151,000,000

上述特種基金未提供任何質押擔保。 

 

七、固定資產
  95 學年度 

名    稱  期初金額 本期增加 本期減少 重分類  期末金額 

土    地  $148,080,695 $2,561,942 $0 $0  $150,642,637

土地改良物  67,115,318 6,030,350 0 0  73,145,668

建 築 物  629,904,711 0 0 480,358,390  1,110,263,101

機械儀器及設備  591,964,518 66,622,913 39,801,168 706,000  619,492,263

圖書及博物  81,383,405 7,497,823 34,514 0  88,846,714

其他設備  146,650,548 18,526,305 8,202,436 0  156,974,417

預付土地、工程及

設備款 

 259,357,511 252,019,055 0 (481,064,390)  30,312,176

合      計  $1,924,456,706 $353,258,388 $48,038,118 $0  $2,229,676,976

 
  94 學年度 

名    稱  期初金額 本期增加 本期減少 重分類  期末金額 

土    地  $148,080,695 $0 $0 $0  $148,080,695

土地改良物  57,423,318 7,382,000 0 2,310,000  67,115,318

建 築 物  580,439,331 0 0 49,465,380  629,904,711

機械儀器及設備  551,197,884 69,758,194 30,962,560 1,971,000  591,964,518

圖書及博物  69,428,463 11,954,942 0 0  81,383,405

其他設備  97,372,448 29,255,290 6,727,190 26,750,000  146,650,548

預付土地、工程及

設備款 

 192,216,793 147,637,098 0 (80,496,380)  259,357,511

合      計  $1,696,158,932 $265,987,524 $37,689,750 $0  $1,924,456,706

1.本校本學年度購置台北縣深坑鄉永安段 202 地號土地，已於 96 年 5 月 30

日經教育部以台技(二)字第 0960083101 號函核備。 

2.本校校地深坑鄉萬順寮段萬順寮小段 1251 號地號等因台北縣政府地籍圖

重測後面積減少 143.08 平方公尺，已於 94 年 11 月 14 日經教育部以台

技(二)字第 0940156187 號函核備。 

3.本校於民國83年 3月 3日及86年 10月 13日與郭金裕等人簽訂不動產土

地買賣契約書，購置台北縣深坑鄉萬順寮段大坑外股小段土地，面積

1,261 平方公尺，總價 5,902,035 元，已業經教育部核准同意在案。因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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筆土地係屬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，其地目為「田」，須變更地目方能

將產權移轉本校，為確保本校權益，暫過戶予校長黃賢統（已於 94 學年

度中卸任），並已辦理抵押設定權予本校及辦理地上權與預告登記。 

4.本校台北縣深坑鄉永安段 172(面積為 24 平方公尺，原萬順寮 127-6)、

188(面積為 145 平方公尺，原萬順寮 128-13)、萬順寮段草地尾小段

32-19(面積為 668 平方公尺)、32-8(面積 184 平方公尺)等四筆土地被編

為保護區以致未能完成過戶手續，目前經政府核准變更為學校用地，除

32-8 地號於民國 95 年 8 月已取得所有權並完成過戶手續外，其餘正積極

與原賣主之繼承人洽辦移轉過戶事宜。 

5.本校建築物資訊大樓建築金額 23,420,811 元，於民國 78 年中因消防設備

工程未建構完成，以致無法取得使用執照與所有權狀，截至目前尚在辦

理中。 

6.截至民國 96 年及 95 年 7 月 31 日止，固定資產投保金額分別為

1,221,389,279 元及 971,389,282 元。 

7.上述固定資產未提供任何質押擔保。 

 

八、應付款項

 應付款項明細 96 年 7 月 31 日 95 年 7 月 31 日 

 應付設備及工程款 $33,984,305 $21,866,235 

 應付年終獎金 25,409,842 25,997,442 

 應付獎補助款及獎學金 1,666,410 1,419,530 

 應付勞健保費 2,794,047 3,064,634 

 應付水電瓦斯費 1,692,610 1,467,562 

 其他 15,865,406 15,582,739 

 合    計 $81,412,620 $69,398,142 

 

九、預收款項

 預收款項明細 96 年 7 月 31 日  95 年 7 月 31 日

 教育部補助款 $40,279,929  $13,030,011 

 預收次學年度學雜費 13,958,064  10,303,668 

 預收國科會專案、建教合作及推廣收入 9,938,088  6,198,873 

 其他 1,738,997  3,402,622 

 合    計 $65,915,078  $32,935,17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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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長期應付款項

 對象  性質 96年 7月 31日   

 維褔實業有限公司 應付機器款 $3,057,000  

 減：一年內到期部分   (1,019,000)  

 淨額   $2,038,000   

民國 95 年 7 月 31 日未有長期應付款項。 

 

十一、權益基金

 項       目  96 年 7 月 31 日 95 年 7 月 31 日 

 指定用途權益基金  $151,000,000 $151,000,000 

 未指定用途權益基金  1,635,776,349 1,361,739,231 

 合       計  $1,786,776,349 $1,512,739,231 

本校於民國 95 年 11 月 21 日辦妥財團法人財產變更登記至 94 學年度，其財

產總值為 1,786,776,349 元，與帳列權益基金數相符。 

 

十二、累積餘絀

 摘       要 金    額 

 期初結轉 $1,008,404,676

 ＋上年度經常門結餘轉入 23,296,605

 －轉列未指定用途權益基金 (274,037,118)

 ＝期末結存 $757,664,163

 

 

十三、本期餘絀

 摘       要 金    額 

  本期經常門收入 $759,791,418

 －本期經常門支出 (708,915,140)

 ＝本期餘絀 $50,876,278

 

十四、重大承諾事項及或有事項 

1.本校於民國 59 年創校期間向高永華（即祭祀公業高子綿祖管理人）永久

承租台北縣深坑鄉萬順寮 125 地號(係重測前之地號)面積 120 平方公尺

土地，供校門口道路使用，因對方請求解除租賃關係並無償返還土地及

應給付 1,282,590 元，本校不同意，業已提起訴訟，該案經台灣高等法

院二審判決本校勝訴確定。但對方又以租賃契約最長期限 20 年到期應返

還土地再提起訴訟，本案經台北地方法院一審判決本校勝訴後對方又再

提起上訴，惟本校與對方已於民國 96 年 2 月 7 日達成和解，本校應給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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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方 1,500,000 元並負擔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所生規費、土地增值稅、

代書費及相關稅賦稅或費用等，而該土地所有權則移轉予本校。該購地

案已於 96 年 5 月 30 日經教育部以台技(二)字第 0960083101 號函核備。 

2.本校台北縣深坑鄉永安段 172(面積為 24 平方公尺，原萬順寮 127-6)、

188(面積 145 平方公尺，原萬順寮 128-13)、萬順寮段草地尾小段

32-19(面積為 668 平方公尺)、32-8(面積 184 平方公尺)等四筆土地被編

為保護區以致未能完成過戶手續，目前經政府核准變更為學校用地，除

32-8 地號於民國 95 年 8 月已取得所有權並完成過戶手續外，其餘正積極

與原賣主之繼承人洽辦移轉過戶事宜。 

3.本校向謝武吉等六人承租萬順寮小段 158-3 及 158-4 地號(係重測前之地

號)二筆土地，租期自民國 80 年 7 月 1 日起，每年一付，租金為 555,556

元。 

4.本校為綜合大樓新建空調設備工程與廠商簽訂工程合約，合約價款為

21,500,000 元，截至 95 學年底尚未支付之價款為 2,567,739 元。 

 

十五、科目重分類 

民國 94 學年度財務報表部分科目業予重分類，俾與民國 95 學年度財務

報表比較閱讀。 

 16



 

 

東 南 技 術 學 院 

 

內部會計控制制度之評估 

 

民國九十五學年度 

 

本會計師受託查核東南技術學院民國九十五學年度財務報表，業經辦理竣

事。查核期間經依教育部頒布之「會計師查核簽證專科以上私立學校財務報表

應行注意事項」、「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」及「一般公認審計準則」，

就該校與財務報導有關之內部會計控制制度作必要之評估，以決定查核程序之

性質、時間及範圍。由於此等評估，係採抽查方式進行，並非以揭發舞弊為目

的，事實上無法發現所有之缺失。因此，無法對內部會計控制制度之整體表示

意見。 

 

依本會計師作上述評估之結果，並未發現該校之內部會計控制制度存有重

大缺失而影響財務報表公正表達之情事。至須改進之缺失，則已出具建議書在

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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